
 

華南產物電子及電腦犯罪綜合保險擴大承保網路銀行附加條款 

109.11.10（109）華產企字第 286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於要保人投保之華南產物電子及電腦犯罪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加保擴大承保網路銀行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被保險人因下列

事項而移轉、支付、交付資金、授信撥款、於任何帳戶扣款或給付其他具有金錢價值之對價

所遭受之直接財務損失，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因信任由其客戶、其他金融機構或被保險人之辦公處所發送予被保險人以授權

或確認知悉移轉、支付、交付或收取資金之假造之電子通訊，但前述電子通訊並非由客

戶、其他金融機構或被保險人之辦公處所所發送；或 

二、第三人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或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意圖使被保險人發生

損失，而詐欺輸入、詐欺竄改或詐欺銷毀電子資料所直接導致者。 

前述電子通訊或電子資料係經由網際網路傳送至被保險人之電腦系統。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網際網路：是指透過網路服務供應商或線上服務供應商使用電話撥接服務、數位用戶迴

路(DSL)、整合服務數位網路(ISDN)、纜線數據機或類似之傳輸媒介，而得以

進入被保險人電腦網絡的全球連接網絡組。 

二、電子認證：係指提供電子手寫簽名、虛擬 PIN號碼、數位簽章、公開金鑰解密、智能卡

或類似的技術或加密方法的技術，這些技術或加密方法在要保書中聲明並且

被保險公司所接受。 

 

第三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下列事項，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線上交易：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公司透過網際網路為其客戶提供有價證券交易所造成之

損失。 

二、原始資料：直接或間接因以虛構、偽造、欺詐性修改、偽造或欺詐性文件、書面或印刷

文書或指示、實體可轉讓票據或有價證券作為原始資料，來產生、準備或修改電子資料

或電子通訊所造成之損失。 

三、實體文件：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之金融機構)依據第三人提供予被保

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之金融機構)之實體文件、書面或印刷文書或指示、可轉讓票據或

有價證券或以其為依據而做出行為所產生之損失。 

四、財務資訊：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或代表被保險人之金融機構)依據提供予被保險人(或

代表被保險人之金融機構)之電子資料(包括第三方發起之電子通訊中之電子資料)所產



生之損失，且該電子資料代表了虛構、不誠實或詐欺的以下文件： 

（一）財務帳目或財務紀錄； 

（二）會計報表； 

（三）投資或不動產之評價；或 

（四）旨在取得或獲得以下項目之其他財務資訊： 

1.貸款或保證； 

2.實際或承諾之投資資金； 

3.由被保險人所持有或來自於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 

 

第四條 安全性約定 

作為根據本保險契約獲得賠償權利的先決條件為被保險人就所有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電腦

系統維護－電子認證方法，目的為確保電子資料和電子通訊傳輸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識別

傳輸人，該電子認證應： 

一、認證資料或通訊的發送者的身份或信息。 

二、確認資料或通訊在傳輸途中未經過修改或變更。 

三、驗證資料或通信是由發件者發送且發送者具有必要的權限。 

 

第五條 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本附加條款之保險金額約定如下，且受主保險契約保險金額之限制：  

每一事故及保險期間累積最高保險金額：                元。  

每一事故自負額：               元。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